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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来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概况

二、保险利益：保险与赌博的分水岭

三、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四、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

五、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之一切险

六、一切险“仓至仓”责任期间的认定

七、船舶全损险的列明风险与除外责任



海上运输从古至今都是风险四伏，即使在航海技术高度发

达的现代，亦难以完全避免船货葬身海底的命运。

桑吉轮，巴拿马籍油船。2018年1月6日20时许，“桑吉”

轮与香港籍散货船“长峰水晶”轮在长江口以东约160海

里处发生碰撞，导致“桑吉”轮全船失火。





因此，转嫁与分散航海风险的海上保险制度开整个保险业的先河，

对促进海上运输的发展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海上保险业发展迅速，相关案件也呈历年增长势头。











《保险法》第12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

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海上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保险与赌博都具有射幸性，二者

的数理基础都是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交纳保险费与获得保

险赔偿之间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等价有偿的结果，

保险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机会性行为。



保险利益的争议，是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焦点问题之一。

我国近年来的海事审判，对保险利益的界定趋于相对宽松，如认为被保险人对保

险标的的期待利益构成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只要对保险标的具有某种经济方面的

联系，亦认为具有保险利益。



对于应依法申领进口许可证后方可进口的货物，当事人没有领取进口许可证是否

影响其保险利益，进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曾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人保广州分公司与智得公司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具

有典型意义。



智得公司以单价每吨278美元向潮安公司出售从俄罗斯进口的钢材，潮安公司为

该批货物向广州人保投保了平安险。

“桑瑞琴 3”轮在开往汕头港途中货舱进水，于1997年1月8日沉没。

智得公司、潮安公司向广州人保索赔未果，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诉讼中，潮安

公司、智得公司没有提供涉案钢材的进口许可证。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潮安公司作为货物买方承担货物运输中的风险，对投保

的货物具有保险利益，潮安公司与广州人保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沉船导致货物全损，属平安险的责任范围，广州人保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

决：广州人保向智得公司赔偿2 498 855.82美元及其利息。



广东高院二审认为：保险标的是进口钢材，是国家限制进口的货物，应由核定经

营的公司进口或申领进口许可证后方可进口。潮安公司没有领取进口许可证，所

进口的钢材是不合法的，其并无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认定无效。潮安公司没有

支付货款，没有实际损失，其无权索赔。

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智得公司、潮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最高法院再审认为：潮安公司无进口许可证进口钢材，违反

了对外贸易法的规定，但并不必然导致其签订的货物运输保

险合同无效；原审判决混淆了保险法律关系和外贸管理法律

关系，认定涉案保险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潮安公

司无进口许可证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



以下情况属于具有保险利益：

1.船舶所有人对船舶具有保险利益，租船人对租来的船舶具有保险利益；

2.货主对货物具有保险利益；

3.代理人对其垫付的费用具有保险利益；

4.外贸代理人对代理进出口的货物具有保险利益；

5.承运人对到付运费具有保险利益。



因第三人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时，保险人自向被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保险赔付范围内代位被保险人

行使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

保险人代位求偿，以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款为前提，

至于是否有被保险人出具的权利转让书，并不是代位求偿的

必备条件。



保险人所要代位的是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中的损

害赔偿请求权，被代位的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与保险人、被保险人之

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

第三人与保险合同无关，如果在代位求偿诉讼中实质性地审查保险合

同，无异于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使保险合同外的第三人享有了保

险合同内的权利。



最高法院2007年《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

“受理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纠纷案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仅就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与被保

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海商法》第253条规定：“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

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由于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

的，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两种认识：

1.被保险人有法定义务起诉第三人；

2.被保险人无法定义务起诉第三人，其保护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义

务仅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义务。



2013年《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而得以

部分解决。该解释第19条：“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起诉保险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要求第三者承

担责任为由抗辩不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规定让被保险人解除了必须起诉第三者的限制，使保险理赔回

归保险功能的本源。但如何保住诉讼时效，仍是一个问题。



2013年《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6条：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

起算。”

该规定是否适用于海上保险，则值得考量。



海上保险合同下保险人代位求偿所涉及的债权，为被保险人与责

任人之间受《海商法》调整的各种债权，《海商法》下诉讼时效

的中断为法律明确规定的提起诉讼、提交仲裁、申请扣押船舶和

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等4种情况，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债权转

让通知到达第三人等，均不产生时效中断的效果。



最高法院法释[2014]15号《关于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人行使代位

请求赔偿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日的批复》规定，海上保险合

同的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日，按照《海商法》

第13章规定的相关请求权之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确定。

即保险人承继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而不是

从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时效。保险人对这一规定应予

高度注意，以免因疏忽而丧失时效权利。



原告：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被告：上海神通海运有限公司

案由：保险代位求偿之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案（我院首宗涉海上风电案）

2017年8月23日0838时许，受台风“天鸽”影响，被告所有和经营的“新神通

188”轮在珠江口18GS锚地西侧发生走锚，于1147时许触碰桂山风电场#05风

机岛，造成该风机岛倾斜变形。本院于2021年8月31日立案

原告委托的公估机构认为，事故理算金额为73,207,304.50元，保险双方同意

按照73,207,300元取整赔付。保险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2020年7月30日分

两笔共支付保险赔款19,668,026.41元。代位求偿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法院审判意见：

本案为原告支付保险赔偿款后提起的保险代位求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二

款关于“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

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求偿权之日起算”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其支付保

险赔偿款之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

款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原告请求本案损失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



从原告于2018年10月29日和2020年7月30日分别支付保险赔偿款取得相应损失

的代位求偿权开始起算诉讼时效，至原告于2021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止，

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被告抗辩原告的起诉超过

诉讼时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我院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2,572,690元及利息。双方服

判息诉，未上诉，判决生效。

本案代位求偿的时效，未适用最高法院民四庭的批复意见。理由：

船舶触碰不是《海商法》第13章“时效”规定的内容。



一切险的责任范围，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

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平安险和水渍险条款的风险属于列明风险，而一

切险条款中的“外来原因”，并未进一步列明其范围，故“外来

原因”属于非列明风险。



被保险人只要能证明货物是在保险人责任期间，因外来原因遭受

损失，而不必证明具体是由哪一种风险造成的，保险人即应承担

赔偿责任，除非保险人能证明损失是由除外风险引起。

应特别注意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一切险的批复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海洋货物运输保险“一切险”条款解释的请示>的复函》（银函

[1997]210号）

复函将“外来原因”限定为“仅指盗窃、提货不着、淡水雨淋、短量、混杂、沾污、

渗漏、碰损、破碎、串味、受潮受热、钩损、包装破碎和锈损”。

因该解释只是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保险业的主管机关做出的解释，其作为部门意见不

能当然地对平等民事主体的民事合同产生约束力，不能强制性地自动成为保险单中

的一项条款，即不能改变“一切险”非列明风险的性质和特征。



1995年11月28日，海南丰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下称丰海公司）在海南人

保投保了“哈卡”轮所运载的4999.85吨桶装棕榈油，投保险别为一切险。

海南人保的承保范围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负责被保

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该条款规定了

5项除外责任。



1995年11月23日至29日，“哈卡”轮起航后，由于该轮的船东与

期租船人之间发生船舶租金纠纷，“哈卡”轮中止了提单约定的

航程并对外封锁了该轮的动态情况，直至1996年4月“哈卡”轮走

私至中国汕尾被我海警查获。

“哈卡”轮所载棕榈油已被盗卖或被我国检察机关作为走私货物

没收上缴国库。丰海公司向海南人保提出索赔申请，海南人保明

确表示拒赔，丰海公司因此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投保货物的损失是由于船东盗卖和
走私行为造成的，应属于丰海公司所不能预测和控制的外来原因，
符合丰海公司投保的一切险的承保条件。一审判决海南人保应赔
偿丰海公司保险价值损失3 593 858.75美元。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保险单所附的保险条款和保
险行业惯例，一切险的责任范围属于列明风险，包括平安险、水
渍险和普通附加险。丰海公司投保货物的损失不属于一切险的责
任范围。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丰海公司的诉讼请求。



丰海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

案保险标的的损失不属于保险条款中规定的除外责任之列，应为

收货人即被保险人丰海公司无法控制的外来原因所致，本案保险

事故属一切险的责任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7月13日判决撤销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判决，维持海口海事法院一审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对“哈卡”（Hagaag）轮海运货物保险合同纠纷案

的再审结论，明确了“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规定的一切险，

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包括被保险货物在运输

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损失。

在不存在被保险人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除非被保险货物的损

失属于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人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应当承担运输

途中外来原因所致的一切损失。



华泰保险广东分公司即被告签发生效日期为2007年3月13日的货物运输保险单记载：

被保险人为原告，被保险货物为451.10吨秘鲁蒸汽鱼粉，总保险金额4 359 099.41

元，于2007年3月13日自秘鲁派塔港起运，目的地中国上海，承保条件为1981年1月1

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所规定的一切险。

鱼粉于2007年5月2日在上海龙吴码头从集装箱内拆出完毕，堆放在码头。2007年5月

14日原告在上海龙吴码头分派鱼粉时，发现货损。

被告华泰保险公司辩称，龙吴港码头堆场是被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

的储存处所，保险责任在货物卸离驳船存入该堆场时终止。货物拆箱交付时外观完

好，即证明在保险责任期间并未发生货损。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人的责任期间为“仓至仓”期间

即自被保险货物运离保险单所载明的起运地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

包括正常运输过程中的海上、陆上、内河和驳船运输在内，直至该项货物到

达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或被保险人用作分配、

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储存处所为止。

如未抵达上述仓库或储存处所，则以被保险货物在最后卸载港全部卸离海轮

后满60天为止。如在上述60天内被保险货物需转运到非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

地，则以该项货物开始转运时终止。



涉案鱼粉的保险责任期间只能适用“该项货物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收货

人的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或被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储

存处所为止”的规定。

收货人提货后将货物堆放在码头堆场而未运进仓库，此时可以对货物做出两

种不同的处理：可以将货物运进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收货人的最后仓库或储

存处所，也可以由被保险人在码头堆场将货物分配、分派。



倘若货物运进收货人的最后仓库，则进库一刻起保险责任终止；

倘若货物不运进仓库而直接将货物分配、分派，则从货物实际分

配、分派一刻起，保险责任终止。

这是符合保险条款本意的，也是与保险责任期间从货物进入最后

仓库一刻终止的规定吻合一致的。否则，进入码头堆场的货物就

会面临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从堆场进入仓库的货物以入库一刻

终止保险责任，而分配、分派的货物则一进入堆场就终止了保险

责任。



在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一切险的保险人“仓至仓”

责任期间，应终止于货物到达保险单所载明目的地

被保险人在某一处所实际分配、分派货物之时，而

并非终止于货物到达该处所之际。



船舶全损险的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赔偿船舶沉没损失

的，应证明船舶沉没的原因属于保险人承保的风险，

否则保险人可以拒赔。

香港怡信公司诉平安保险北京公司“诺列天”轮案，

对船舶全损险责任范围的认定具有借鉴意义。



2005年8月，怡信公司自美国陈氏公司购买无动力船舶

“诺列天”轮。其前身为海军坦克登陆舰，后改装成岸上

鱼类加工船

为将该轮自美国阿拉斯加荷兰港拖航至中国张家港，2005

年9月1日，平安公司方面致函怡信公司，表明：同意在提

供拖带合同及适航证明等相关资料后承保。



2005年10月3日，被保险船舶“诺列天”轮在北纬

54°25.5′，东经168°46.5′沉没。

平安北京公司知晓被保险船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船舶。

怡信公司与中国华星创业有限公司就涉案船舶签订了买卖

合同，约定船只售后将被拆卸，交船地点为中国张家港。



船舶保险条款（1986）全损险。该保险条款约定平安北京

公司承保的责任范围为列明式风险，因此，怡信公司要求

平安北京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时，除应证明被保险船舶已经

发生保险事故外，还应证明被保险船舶的全损是由于责任

范围内的何种风险造成的。



涉案保险航程实际是怡信公司履行该合同的交付、为拆船

出售目的所做的航行，而怡信公司未能证明已依照保险条

款“事先征得保险人的同意并接受修改后的承保条件和所

需加付的保费”，因此依据保险条款第4条第（三）项，保

险人对本案为拆船出售目的的航行造成的损失和责任不负

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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